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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升選舉公平性，降低貪腐，請踴躍檢舉

賄選，請觀賞最高檢察署反賄選影片 feat. 

Howhow https://youtu.be/j7alVS1gxPk 

二、為加強大眾對司法的信賴，司法院推出司法

廉政宣導影片「國民法官：許效舜篇」，請至

https://youtu.be/GL4QuQBeOAM 觀看。 

三、破壞司法信譽案例宣導–民眾(李○○)涉嫌

行賄○○法院院長案 

案情概要： 

1. 民眾李○○(下稱李君）為求○○法院 105年家上

字第○○號事件之判決有利於友人，於 105年 12

月 20日持現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至該分院送予

該院院長，疑涉行賄不法。 

2. 經該院院長指示該院政風室處置，該室乃將現行

犯李君及其行賄現金 6萬元，帶往○○地方檢察

署告發，案經該署於 106年 1月 23日偵結，以被

告所為係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2項對於公

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罪嫌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並經○○地方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2項之行求賄賂罪，判處李君有期徒刑三月，褫

奪公權一年。 

資料來源：司法院政風處 

。 

 

 

 

 

一、 王 OO 前係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技正，負

責佐理科長督導食藥科之全般性業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

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緣「○○

診所」於 105 年 3 月間，因經人檢舉於週間夜間及週六全天

由非藥事人員調劑藥品等違規行為，食藥科承辦人陳 XX 原排

訂於 105 年 4 月 11 日晚間前往稽查，然當日因雨而先行取消，

嗣因臺南醫師公會理事長黃 OO 聽聞當日衛生局人員有計畫

至○○區進行聯合稽查之傳聞，乃於同日下午 5 時許致電與

其經常共同聚餐飲酒之王 OO 打探，王 OO 旋即再電詢陳 XX

上開稽查事項，經不知情之陳 XX 告知有關○○診所上開遭檢

舉內容、當晚因雨取消稽查行程、預計當週不會再前往稽查

等內容後，王 OO 雖明知受理違規案件之檢舉內容及行政稽查

任務之執行等事項，與國家事務及公共利益攸關，屬中華民

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不得任意洩漏予他人，詎其仍基

於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犯意，先後接續為：㈠於向陳

XX 探知上開檢舉內容與稽查執行內容後，即以電話轉知予黃

OO 知悉，黃 OO 聽聞後即請王 OO 將嗣後確定之稽查日期提

前告知，而經王 OO 當場應允。㈡嗣經陳 XX 另擇於同年 4 月

19 日晚間前往「○○診所」稽查，王 OO 於獲悉後，即再基

於洩密之接續犯意，於同日以 LINE 通訊軟體將稽查之消息洩

漏予黃 OO，再由黃 OO 轉知數名知悉，使其得以事先防範上

開稽查項目而規避稽查。 

二、 另龍 XX 為得知本件檢舉人之身分，乃將前往○○藥局購

買喜達樂夫之可疑人員及其所駕車號＊＊-＊之自小客車之監

視器翻拍照片 3 張，轉傳予王 OO，王 OO 於收訖後，為協助

龍 XX 找出上開檢舉人身分，明知警員使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

統所查得之資料，為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不得

任意洩漏或交付予他人，詎其竟基於教唆洩漏國防以外秘密

之犯意，於 105 年 7 月 19 日 20 時許，聯繫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第六分局偵查佐李 XX（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並

以通訊軟體 LINE 傳輸上開 3 張監視器翻拍照片予李 XX，而教

唆李 XX 代為查詢該車車主與駕駛者身分後回報，嗣經李 XX

於同日 21 時 31 分許，在公務電腦上輸入其帳號密碼查詢上

開資料後，隨即利用 LINE 通訊軟體將上開查詢結果洩漏予王

OO 知悉。 

三、 被告犯公務員洩露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教唆犯公

務員洩露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資料來源：整理自判決書查詢系統 

 

 

Q: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所指為何? 

1. 為使公職人員易於遵循，茲將近年來相關違法案例態

樣明文規範，於第 4 條第 3 項明定非財產上利益，指

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2條第1項所列之機關

（構）團體、學校、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以下簡

稱機關團體）之任用、聘任、聘用、約僱、臨時人員

之進用、勞動派遣、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

之人事措施。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反 貪 櫥 窗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112 年 1 月號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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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安廠商  Kaspersky 旗下的研究人員，近

來發現一個過去未曾記錄的全新資料刪除

惡意軟體  CryWiper，正在針對俄羅斯境內

各地區的市長辦公室和法院發動攻擊。  

（二） Kaspersky 分析指出，CryWiper 會假扮為勒贖

軟體，實際上其惡意程式碼會刪除受害主機中的

資料。其程式碼是 64 位元 Windows 可執行

檔，名為「browserupdate.exe，執行後會在受害

主機中設立排程，每 5 分鐘就自我執行一次，

並在每次執行時與控制伺服器連線，收取執行或

不執行的命令。 

（三） 一旦收到執行的命令，CryWiper 會停止 

MySQL、MS SQL 資料庫伺服器、MS Exchange 

email 伺服器、MS Active Directory 網頁伺服器

等重要系統的執行，解除資料鎖定狀態，然後開

始刪除受害主機上的資料一旦收到執行的命

令，CryWiper 會停止 MySQL、MS SQL 資料

庫伺服器、MS Exchange email 伺服器、MS 

Active Directory 網頁伺服器等重要系統的執

行，解除資料鎖定狀態，然後開始刪除受害主機

上的資料。 

（四） CryWiper 不僅會刪除受害主機上的主要資

料，也會刪除 shadow copy，以防止資料被輕鬆

復原；另外 CryWiper 也會竄改 Windows 登錄

檔，以防止 RDP 連線，阻止 IT 人員透過遠端

遙控方式恢復資料。最後，CryWiper 會將所有副

檔名為 .exe、.dll、.lnk、.sys、.msi 與自身的 .cry 

都加以破壞，但是不破壞系統、Windows 與啟動

資料夾，讓電腦仍能啟動，看起來未被完全破壞。 

（五） 建議各公私單位應強化人員資安培訓，勿點按

不明連接並開啟不明檔案；重要系統也應做好異

地備援措施，以在遭到攻擊時能迅速復原系統與

資料。 

資料來源：摘自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消保會公布市售電熱毯品質安全檢測及標
示查核結果 

行政院消保處消保官於網路平台隨機購買不同廠牌之

電熱毯 10 件；分由標準局進行溫升、洩漏電流及絕緣

耐電壓等項目之檢測，及商品檢驗標識查核；另由經

濟部中辦處理商品標示之查核等。檢測查核結果如下

（附表請見官網）：  

一、 品質檢測：（一）溫升、洩漏電流及絕緣耐電壓、

異常操作部分：10 件均無不符規定情形。（二）構造

檢查部分：1 件不符規定，缺失態樣為電源線插頭刃

片無開孔。（三）電磁相容性部分：1 件不符規定，

缺失態樣為電磁干擾測試超標。  

二、  重要零組件比對：均無不符規定情形。  

三、  標示查核：（一）商品檢驗法部分：2 件不符規

定，缺失態樣分別為未有商品檢驗標識，及標示之生

產日期並非實際生產日。（二）商品標示法部分：5

件不符規定，主要缺失為未正確標示製造年份。  

電熱毯為強制檢驗商品，於完成檢驗程序並貼附商品

檢驗標識後，始得於市面上販售。有關本案「標示項

目」經查核違反「商品檢驗法」部分，標準局已依同

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通知業者限期改正標示，若屆

期未改正者，將處新臺幣（下同）10 萬元以上 100 萬

元以下罰鍰，並依同法第 42 條第 2 款規定廢止其商品

驗證登錄；至違反「商品標示法」部分，經濟部中辦

已移請地方主管機關依同法第 15 條規定查處並通知

業者限期改正，若屆期未改正，將處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另有關本案「品質項目」經檢測不符

合規定部分，涉及逃避檢驗者，標準局將依「商品檢

驗法」第 60 條規定，處 25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

鍰，並依同法第 63 條通知報驗義務人限期回收或改

正；至未涉及逃檢者，仍將依「商品檢驗法」第 42 條

第 1 款規定廢止其商品驗證登錄，並依同法第 63 條之

1 規定，通知業者限期回收或改正，違者將處 10 萬元

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選購電熱毯時，除應注意

有無或等商品檢驗標識外，亦應注意是否有標示原產

地、型號、使用方法或注意事項，及製造商或進口商

等基本資料，並按相關注意事項或警語正確使用商

品；尤應避免使用時間過長，或使用期間有折疊、未

鋪平等情形。多一分留心，就多一分安心，聰明選購

電熱毯，就能用得溫暖又安全。    

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消 費 者 保 護 宣 導 
 


